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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獎助生權益保障暨工讀生業務分工協調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 
貳、 地點：L007 會議室 
參、 主席：盧副校長燈茂                                  記錄：林裕賀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 
工作報告： 

一、106 年 3 月 24 日「教育部學生兼任助理草案因應做法暨本校工讀助學金

要點討論會議」會議決議事項如附件一。 
二、本處已於 106 年 4 月 26 日出席「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修正草案說明會」，簽呈如附件二。 
三、教育部於 106 年 5 月 18 日來函，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並於 106 年 8 月 1 日以前完成校內行政作業，建置配套措施，

以期周妥，如附件三，並已於 106 年 5 月 31 日第 269 次行政會議報告。 
四、教育部明定獎助生為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三

類。 

(一)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研究實習、課程或符

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

究課程，在接受教師的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

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與發展研究成果為

目的者。學校應踐行以下程序，始得認定： 
1.研商程序：應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行計畫之

教師及一定比例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取

得共識。 
2.訂定基本規範：研擬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做

為系所執行之依據。 
3.書面合意：執行時應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在規範下進行雙

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 
(二)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

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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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正式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

者。學校應踐行以下程序，始得認定： 
1.課程規劃會議：應經大學法實施細則第二十四條所定校內課程規劃

會議程序。 
2.學生代表參與：會議程序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例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3.正式學分課程：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採計畢

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 
4.授課教師指導：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三)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

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

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無勞務對價關係者。應依教

育部所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並明確訂定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服務活動

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相關事項，

訂定章則並公告之。 
四、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

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雙方如屬承攬關係，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學校與學生兼任助

理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

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獎助生業務分工，提請討論。 
說明： 

一、勞僱型：由人事室統籌，勞僱型須於系統填寫聘用請示單後，簽訂

契約乙式三份、報到單及投保勞健保才算完成聘用，因臨時性工讀

生工時較短，部分可能採日保，建議簡化其聘用程序。 
二、獎助生： 

(一)研究獎助生由研產處統籌。 

(二)教學獎助生由教務處統籌。 
(三)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由學務處統籌。 

三、為保障獎助生權益，學校應訂定校內保障獎助生學習權益之處理章

則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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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意見： 
盧副校長：請在導師會議宣導獎助生之分類。 
林祥和主任：因教學助理人數眾多，聘用時須填寫聘用請示單，建議簡

化聘用流程。 
決議： 

(一)獎助生分工：研究獎助生由研產處統籌、教學獎助生由教務處統籌、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由學務處統籌。 
(二)修正獎助生同意書部分內容及作業流程。 
(三)獎助生任用先以紙本文件申請，依執行情況再行決定是否系統化。 
(四)勞僱型作業流程由人事室協助重新訂定。 
(五)請教務處明定教學獎助生類型。 

 
案由二：本校獎助生及工讀生僱(任)用作業流程，提請討論。 
說明：獎助生及工讀生僱(任)用作業流程如附件四。 
決議：第二案併同第一案討論。 

 

案由三：南臺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南臺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辦法草案如附件五。 

討論意見：建議南臺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辦法修正為南臺科技大學獎

助生權益保障要點。 

決議：待研產處研擬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併入本校

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後，再送法規會審查。 
 

柒、臨時動議：依據本校 106 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領取獎助

學金者，得由學校安排義務擔任課程教學助理，因教學助理不

屬於教育部明定之教學獎助生、研究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其工作性質上是否屬於勞僱型，須進一步釐清。 
決議：發函教育部詢問研究生領取獎助金義務擔任教學助理不屬勞僱是否

合宜。 
 

捌、散會：下午 5 時 40 分 


